附件1

[bookmark: _GoBack]合作区医疗机构校验需提供的材料清单
	序号
	材料内容（依序排列）
	页码
	备注

	1
	医疗机构校验申请书
	
	

	2
	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副本复印件
	
	

	3
	校验年度内的执业情况总结
	
	

	4
	医疗机构电子化注册（医师、护士）花名册及药师、技师、美容主诊医师和其他医技人员资格证、执业证复印件
	
	

	5
	校验期内接受民生事务局检查、指导结果及整改情况
	
	

	6
	校验期内发生的医疗民事赔偿（补偿）情况（包括医疗事故）以及卫生技术人员违法违规执业及其处理情况
	
	

	7
	限制性医疗技术工作开展情况及医疗执业许可证副本登记情况
	
	

	8
	医疗废物处理协议及总结
	
	

	9
	消防日常监管巡查情况记录
	
	

	10
	《放射诊疗许可证》校验记录
	
	

	11
	合作区医疗机构依法执业承诺书
	
	

	12
	授权委托书
	
	

	13
	校验期内卫生统计数据
	
	



